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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準科技(股)公司審計委員會成員及112年運作情形 

一、審計委員會職權與委員背景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五規定，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 

一、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三、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

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    處理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職務 國籍 姓名 主要學歷、經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召集人 中華民國 施光訓 

美國佛州諾瓦大學財

務管理博士；中國文

化大學財務金融系教

授暨系主任 

眾達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及

薪酬委員、三貝德(股)公司獨立董

事、審計及薪酬委員、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 

委員 中華民國 張宜旻 

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碩

士；漢友投資顧問(股)

投資部經理 

和通國際(股)投資部協理 

委員 中華民國 陳慧遊 

臺灣大學畜牧學系

畢；惠理康和投信(股)

公司董事長 

秋雨創新(股)公司董事長、美吾華

(股)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及薪酬委

員、全球人壽保險(股)公司法人代表

董事、和德昌(股)公司法人代表董

事、邁萪科技(股)公司董事、怡遊

(股)公司董事長、德昱(股)公司法人

代表監察人、泰宗生物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審計及薪酬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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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工作重點 

審計委員會於112年舉行了5次會議，審議的事項主要包括： 

1.財務報告覆核。 

2.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及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3.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4.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5.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審閱財務報告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11 年度、112 年第 2 季財務報告及 112 年第 3 季財務報告，

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經審計委員會查

核，認為尚無不合，依法通過。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及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1.依據稽核報告及自行評估報告結果，公司出具設計及執行均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

聲明書，經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依法通過。 

2.配合公司實際運作需要，公司提出內部控制制度修訂案，依公司所提供之資料，

經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內容允當，依法通過。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1.為引進策略合作夥伴及充實營運資金，以利公司長期經營與業務發展，擬以私募

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預計私募普通股不超過 5,000,000 股，依公司所提

供之資料，經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法，依法通過。 

2.為充實營運資金之資金，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上限 10,000 仟股，依公司所

提供之資料，經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法，且交易金額允當，依法通過。 

●審議簽證會計師之報酬 

依據本公司查核規模及所委託之服務，並參酌一般業界行情，經審計委員會審議，

認為 112 年度會計師公費金額應屬允當，依法通過。 

●審議重大之資產交易 

1.增資子公司案，依規定列為關係人交易，故屬於重大之資產交易，依公司所提供

之資料，經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法，且交易金額允當，依法通過。 

2.為至越南建立生產基地案，擬租賃越南土地(取得使用權)，因屬於重大之資產交

易，依公司所提供之資料，經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法，且交易金額允

當，依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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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計委員會開會資訊及出席情形  

日期 
實際出

席人數 

委託出

席人數 

請假缺

席人數 

實際出

席率 
決議結果 

對審計委員會

意見之處理 

112.02.24 3 0 0 100% 全體委員同意通過 不適用 

112.04.11 3 0 0 100% 全體委員同意通過 不適用 

112.05.02 3 0 0 100% 全體委員同意通過 不適用 

112.08.02 3 0 0 100% 全體委員同意通過 不適用 

112.11.07 3 0 0 100% 全體委員同意通過 不適用 

 


